
 - 1 - 

 
济宁市2021年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支出 

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根据财政部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精神，济宁市实施了中

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。济宁市2021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

贴资金项目预算合计为34,326.71万元，实施区域为济宁市任城

区、兖州区、微山县、鱼台县、金乡县、嘉祥县、汶上县、泗水

县、梁山县、曲阜市、邹城市、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

经济开发区14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包括小麦、水稻、玉米、大豆、棉

花、花生、能繁母猪、育肥猪、奶牛、公益林、商品林、马铃薯

等17个险种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
根据济宁市财政局《关于上报济宁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

贴资金 2017 年度结算和 2021 年测算的报告》（济财金[2018]10

号），预计 2021 年全市总保费收入 47,592.76 万元，其中中央、

省、市、县承担 17,439.83 万元、13,462.00 万元、2,617.19 万

元、4,332.93 万元,农户承担 9,740.80 万元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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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评价目的 

掌握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财政支出管理使用情况和项目

组织及实施情况，考核项目投入是否达到预期目标，分析问题，

总结经验，以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使用绩效。 

2.评价对象 

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济宁市2021年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

37,851.96 万元的使用绩效。 

3.评价范围 

评价范围包括全市 14 个县（市、区）承保的小麦、水稻、玉

米、大豆、棉花、花生、能繁母猪、育肥猪、奶牛、公益林、商

品林、马铃薯等 17 个险种的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的使用和项

目执行情况。 

时间范围：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

等 

1.绩效评价原则 

在评价过程中，我们遵循科学规范、分类分级、绩效相关和

公开公正的评价原则。 

2.评价指标体系 

以《市级预算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》为参考，从

中选取共性指标，同时根据实际情况，设计具有项目特色的个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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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。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一级指标4个、二级指标6个、

三级指标19个、四级指标39个。 

3.评价方法 

本次绩效评价采用现场评价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在进

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中，预计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分析法、

公众评判法三种评价方法。 

4.评价标准 

评价指标满分为 100 分，其中项目决策指标满分 15 分，项目

过程指标满分 36 分，项目产出指标满分 16 分，项目效果指标满

分 33 分。根据《济宁市市级预算支出项目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工

作规程（试行）》规定，评价结果包括综合评分和评级，根据得分

不同，将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、良、中和差四个等级：高于或

等于 90 分的为“优”，80 分（含）～90 分的为“良”，60 分（含）～

80 分的为“中”，低于 60 分的为“差”。 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

按照济宁市财政局的安排，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包括制定工

作方案，资料收集、审核与现场勘查，综合分析评价，审核评价

质量，撰写并提交报告等 6个阶段。 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

评价工作组按照根据《济宁市 2021 年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

金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，通过执行现场评价、问卷调查等

工作，对项目资金进行了客观、公正地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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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评分结果为：济宁市 2021 年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支

出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82.96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得分情况

详见下表： 

评价指标 标准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绩效等级 

决策 15 12.46 83.07% - 

过程 36 32 88.89% - 

产出 16 10 62.50% - 

效果 33 28.5 86.36% - 

合计(项目综合绩效) 100 82.96 82.96% 良 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 

项目决策满分15分，得分12.46分。包括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

两方面：项目立项满分9分，得8分；资金落实满分6分，得4.46分。 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 

项目过程满分36分，得32分。包括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两方

面：业务管理满分23分，得21分；财务管理满分13分，得11分。 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 

项目产出满分16分，得10分。 

（四）项目效果情况 

项目效果满分33分，得28.5分。 

五、项目主要绩效 

2021年济宁市五一前后遭受多年不遇的大暴雨，造成小麦发生

不同程度风涝灾害；秋季前期高温干旱、中期受台风“烟花”过

境影响发生特大暴雨，严重影响了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正常生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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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农户造成重大的损失，因参加农业保险，受灾的投保农户获得

了赔付，减少了灾害损失，有效降低了灾害风险。  

2021年度济宁市14个县（市、区）参保的农业保险品种共有

17个，包括小麦、水稻、玉米、大豆、棉花、花生、能繁母猪、

育肥猪、奶牛、公益林、商品林、马铃薯等。农户参加农业保险

的综合参保率为95.19%；农作物承保面积为809.32万亩，林业保

险、大棚等种植面积为139.82万亩，养殖业投保头数为313.63万

头，合计投保总金额为82,783.30万元；农作物理赔面积为148.65

万亩，林业保险、大棚等理赔面积为0.89万亩，养殖业理赔头数

为71.31万头，合计理赔金额为23,450.66万元。本年度农业保险

理赔金额小于投保金额，受灾较轻，农业保险加强了农业抗风险

能力，更好的服务了“三农”，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驾护航。 

六、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农业保险覆盖品种少，未能实现应保尽保，济宁市的辣

椒、西兰花等特色农产品规模种植面积不断增大，并且多为新型

农业经营主体种植，种植户有强烈的投保意向，受政府财力、基

础数据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制约，目前特色农险和产量保险、价

格保险等新型产品的供给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。 

（二）农业保险工作量大、范围广，而保险业务知识培训面不

够全，宣传力度不够大，我们通过调查，发现农民对国家农业保

险保险费补贴这一普惠性政策的了解程度较以往年度有了很大的

改善，但因种植业大部分是由所在村组代为办理并缴纳保费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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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农户对理赔情况了解不够。 

（三）济宁市个别县区财政部门未能遵守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

决算制度，补贴资金未能及时拨付到保险机构，有的跨年度拨付，

有的截止绩效评价日尚未支付，未能及时做到“一年一结”。 

（四）保险公司部分投保业务开展存在不够规范的情况。 

承保公司的服务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，并且部分投保业务开

展过程中存在承保手续不够完整的情况，具体有：验标日期晚于

签单日期，投保清单中投保人未签字、按手印，签字雷同，无联

系方式，联系方式明显造假。 

七、意见建议 

（一）加大地方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，提高参保覆盖率，

增加保险品种。鼓励保险机构从农户需求出发，创新保险品种和

产品形式，开发出适合农情的保险产品，拓展农业保险广度和深

度。 

（二）大力加强农业保险政策宣传。一方面只有通过多种形式

的农业保险知识的宣传、宣讲，才能提高广大农民和种养大户对

农业保险晓度和认知度，充分调动他们主动投保的积极性；另一

方面要着力完善协保员制度，进一步明确协保员职责、任务、待

遇，切实解决激励机制问题，有效地服务广大的参保农户。 

（三）加强农业保险工作考核。建议各级农险管理部门定期对

农业保险工作进行考核，考核的主要内容为工作保障机制建立情

况、业务开展情况、合规管理情况、理赔管理情况和财政资金管



 - 7 - 

理情况，以此作为部门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（四）建议县级财政部门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预决算工

作，按时安排保费补贴预算，并遵守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决算制

度，根据补贴险种的投保面积、保险费率、保险金额和保费补贴

比例，测算应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，落实保费补贴预算安排，做

到“一年一结”。 

（五) 建议承办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，在开展农业保险的相

关业务时，要严格遵守相应的管理办法。保险机构要增强社会责

任感，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不断提

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与质量。 


